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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辦理區公所民政業務考核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14年5月20日中市民行字第1140013522號函修正 

一、 宗旨：為健全基層組織，發揮督導管理功能，提高工作績效，鼓舞

區公所同仁服務精神，對民政業務進行分項考核並提供改善意見，

以提昇本市區公所民政業務執行品質及工作績效，爰訂定本計畫。 

二、 依據：民政局（以下簡稱本局）年度施政計畫辦理。 

三、 民政業務績效考核執行方式： 

(一) 考核方式： 

1、各區公所應以電子方式提出考核資料，由本局科長層級以

上或其授權人員帶領區里行政科、地方自治科、宗教禮俗

科及企劃科人員，於每年上半年辦理前一年度民政業務考

核，得前往各區公所進行實地考核，或請各區公所將考核

資料上傳雲端空間，進行線上考核。民政業務考核為期約

二個月，考核日期確定後函送區公所妥為準備。 

2、因各區規模不一且發展型態不同，為求公允，依行政區總

人口數（以前一年度之十二月三十一日人口數為基準）分

成三組考核(不包含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1)甲組：人口數十萬人以上之區公所。 

        (2)乙組：人口數六萬人以上至未達十萬人之區公所。 

        (3)丙組：人口數未達六萬人之區公所。 

(二) 考核項目及配分如下，成績採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

（合計一百分，詳如附表一及附表二） 

1、區公所督導里辦公處及里鄰長業務執行情形（十九分）。 

2、為民服務作為及成效（十四分）。 

3、防救災業務（八分）。 

4、配合市政重大政策宣傳情形（六分）。 

5、其他創新作為（三分）。 

6、里守望相助業務推行情形（八分）。 

7、區里建設服務經費執行情形（十分）。 

8、道路養護（十七分）。 

9、宗教輔導業務暨端正禮俗（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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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獎勵方式： 

(一)民政業務考核總成績： 

1、為鼓勵各區公所良性競爭、相互學習，總成績達八十以

上，且為各組前三名者，依序給予獎勵；未達八十分者，

不予獎勵。 

2、各組前三名所屬人員獎勵方式如下： 

   (1)第一名：記功一次(至多二人)、嘉獎二次(至多二人)及

嘉獎一次(至多二人)，並公開表揚頒發獎狀（座、盃、

牌）。 

   (2)第二名：嘉獎二次(至多二人)及嘉獎一次(至多二人)，

並公開表揚頒發獎狀（座、盃、牌）。 

   (3)第三名：嘉獎二次(至多一人)及嘉獎一次(至多一人)，

並公開表揚頒發獎狀（座、盃、牌）。 

3、各組考核成績相同時，列同一順位辦理敘獎及頒發獎狀

（座、盃、牌）。 

(二)區公所人員之敘獎，由區公所依權責辦理；有關區長敘獎部

份，請另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

件處理要點第十一點及第十四點規定，以獎懲建議函報本府人

事處辦理。 

五、考核改善： 

(一)成績考核後將各區公所需改進事項函請改善，並將考核結果之

優劣重點，列為未來本局推動相關民政業務之參考指標，並由

本局統一辦理各組第一名區公所電子化資料之示範觀摩，以利

交流學習，增進改善的空間。 

(二)總成績未達七十分者，本局將函請區公所提列具體檢討改善措

施。 

六、頒獎：由本局擇期辦理頒獎作業。 

七、經費來源：考核作業(含成果)、頒獎活動及獎狀（座、盃、牌）等

獎勵品製作所需經費，由本局區里行政-區政監督里鄰組織-業務費

-一般事務費項下支應。 

八、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之。 

九、本計畫簽奉局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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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民政業務考核項目表 

項次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一 區公所督導里

辦公處及里鄰

長業務執行情

形  

（十九分） 

1.區公所辦理里幹事工作會報及其他里例行會議：

(共四分) 

 (1)每月依規辦理里工作會報並作成紀錄。(二分) 

(2)紀錄之詳實度或相關法令、服務心得分享等。

(一分)  

(3)辦理其他里例行會議情形(如鄰長會議、里工作

會報等)。(一分) 

2.區公所督導里幹事業務情形：(共六分) 

 (1)里幹事考核狀況：(共三分) 

    A.每季評比各里幹事工作績效，考核表如附表

二。(二分) 

    B.每季函報里幹事異動情形。(一分) 

(2)里幹事家戶訪問狀況及社會福利案件之通報轉

介機制及後續執行狀況：(共三分) 

    A.建立社會福利案件之通報轉介機制。(一分) 

    B.後續執行狀況。(二分) 

3.區公所執行里鄰長業務及配合情形：(共五分)  

 (1)里鄰長異動情形是否於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資訊

整合服務平台即時更新及公文報送本局?(二

分) 

(2)里長、里幹事異動是否於內政部資訊管理系統

即時更新?(一分) 

(3)通報單回復辦理情形。(二分) 

4.里鄰長表揚活動相關配合情形：(共四分) 

 (1)提報特優里長、績優及資深鄰長名單正確性。

(一分) 

 (2)表揚前一日派員協助場佈情形。(一分) 

 (3)表揚當日各項事務配合情形。(二分) 

二 為民服務作為

及成效 

（十四分） 

1.區政管理系統：（共五分） 

(1)是否指派專人專案列管區政管理系統各類建議

案？(一分) 

(2)是否按季稽催權責機關最新辦理情形？(一分) 

(3)是否於每月五日前陳報前一個月之月報表？(一

分)  

(4)受督導年度累積案件完成數比例是否達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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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分) 

2.民政志工：（共八分） 

(1)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各資料及服

務時數之建置。(一分) 

(2)各應報送公文及表件之時效性及正確性。(二

分) 

(3)志工隊聯繫會報、成長訓練之辦理。(一分) 

(4)志工意外保險之辦理。(一分) 

(5)各專案交辦業務之配合辦理。(二分) 

(6)民政志工表揚活動當日各項事務配合情形。(一

分) 

3.服務 e櫃檯：（一分） 

是否每月十日前依規登錄跨區服務月報表及落實

登錄辦理跨區收件民眾基本資料？ 

三 防救災業務 

（八分） 

1.辦理「A4a直轄市、縣(市)政府撤離人數統計

表」之填報講習或教育訓練：（共二分） 

 (1)上半年有辦理並依限函報。（一分） 

 (2)下半年有辦理並依限函報。（一分） 

2.辦理災情查報訓練並依限函報。（一分） 

3.確實更新災情查報人員名冊及區公所災害防救應

變聯絡人通訊錄：(共三分) 

 (1)定期：每年一次。（一分） 

 (2)不定期：正/副區長、主任秘書、課長、承辦

人、里長及里幹事交接後一星期內。（二分） 

4.依限回復本局通報事項：(二分) 

本局臨時交辦轄內災情回報及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前之通報單等。 

四 配合市政重大

政策宣傳情形 

（六分） 

是否善用各種媒介、場合或作為，積極宣導或執行

市府重要政策，使民眾廣為周知並落實市府重要政

策？  

五 其他創新作為 

（三分） 

其他創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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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里守望相助業

務推行情形 

（八分） 

1.行政管理：（共四分）  

(1)有無依規召開執行會報，並將會議紀錄函報本

局? (二分) 

(2)里隊資料之建置及隊員異動作業辦理情形。(二

分) 

2.勤務管理：（共四分） 

(1)每月督導全部里隊是否達二次以上(隊數超過二

十隊，每月督導一次以上)? (二分) 

(2)督導紀錄詳實度。(二分) 

七 區里建設服務

經費執行情形 

（十分） 

1.辦理區里建設服務案件是否依程序組成審查小組

並召開審查會議？(二分) 

2.經審查認定之小型工程施作總經費是否符合不少

於區里建設服務經費當年度可支用數百分之六十

之規定？(二分) 

3.區里建設服務案件是否依採購程序之相關規定辦

理？(一分) 

4.區里建設服務經費執行成果報本府備查情形。(共

三分) 

(1)上半年執行成果是否依限於當年度七月二十日

前函報備查？(一分) 

(2)下半年執行成果是否依限於翌年度一月二十日

前函報備查？(一分) 

(3)區里建設服務經費支應情形報送資料完備度

【建設服務成果照片、區里建設服務經費審核

意見表、區里建設執行結果統計表】。(一分) 

5.購置財產設備管理情形。(共二分) 

(1)購置設備之財產登記情形。(一分) 

(2)購置設備財產部分每年定期盤點清查及移交是

否確實？(一分) 

八 道路養護 

（十七分） 

1.是否善盡管理責任，確實巡查道路及其附屬設施

狀況(以自我巡查修復案件數/總案件數，四捨五

入取至整數，10%以下為0分；10%-30%為1分；超

過30%為2分)? (二分) 

2.除緊急搶修工程外，是否先行辦理評估且留有紀

錄(四捨五入取至整數，50%以下為0分；50%-69%

為1分；70%-99%為2分；100%為3分)?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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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依契約規定至少一季辦理估驗一次(估驗2次

及以上為2分；1次為1分；0次為0分)? (二分) 

4.業務單位是否平均每月至少辦理工程督導2次(四

捨五入取至整數，2次及以上為2分；1次為1分；

未達1次為0分)? (二分) 

5.民眾反映緊急性案件，是否於8小時內立即處理

(四捨五入取至整數，50%以下為0分；50%-69%為

1分；70%-99%為2分；100%為3分)? (三分) 

6.是否積極爭取中央各式補助計畫挹注本市經費，

提升道路品質(每爭取提報一件為0.5分)? (三分) 

7.是否於年度開始前完成採購作業決標(已完成為2

分；未完成為0分)? (二分) 

九 宗教輔導業務

暨端正禮俗 

（十五分） 

1.轄內宗教團體資料：(共二分) 

(1)年度函報備查案件是否更新臺中市宗教管理系

統資訊？(一分) 

(2)年度函報備查案件是否更新內政部全國宗教資

訊網資訊？(一分) 

2.轄內祭祀公業資料：(共二分) 

(1)年度函報備查案件是否更新臺中市宗教管理系

統資訊？(一分) 

(2)年度函報備查案件是否更新內政部全國宗教資

訊網資訊？(一分) 

3.輔導轄內宗教團體造報上一年度決算比例(40%以

下為0分；41%-50%為0.5分；51%-60%為1分；

61%-70%為1.5分；超過70%為2分)。(二分) 

4.宗教團體、祭祀公業法人函送案件是否於函文說

明檢附初審表？(一分) 

5.每年一月底前核實報送前一年度宗教團體統計年

報(共四種表件，任一表件報送一次修正表即扣

零點五分)。(一分) 

6.配合中央及市府政策輔導宗教場所執行情形：

(共五分) 

(1)節能減碳(是否善用各種媒介、場合或作為，

積極宣導或執行市府重要政策，如空氣品質或

改善、氣候變遷行動計畫、永續發展等)。(一

分) 

(2)每月依限完成造報低碳月報表並作成紀錄(含

環保金爐、環保禮炮車、低碳認證之宗教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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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如實列管造冊)。(二分) 

(3)登革熱(茲卡病毒)防治宣導並落實每週抽查及

造報。(一分) 

(4)毒品防制宣導。(零點五分) 

(5)推動宗教場所低碳認證數量達該年度指標(零

點五分) 

7.輔導宮廟建置性騷擾申訴管道、防治措施及教育

訓練等途徑。(一分) 

8.薦送孝行楷模及績優宗教團體表揚名單。(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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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臺中市○○區公所○○年里幹事督導考
核評分紀錄表(按季) 

項次 里別 姓名 

考評項目及配分 

總分 名次 備考 

○○年里幹事工作執行績效評量成績(100%) 

民政

課長

不定

期督

導服

勤狀

況 
(20%) 

里工

作會

報及

其他

會

議、

活動

執行

情形

(15%) 

家戶

訪問

及民

眾請

求事

項辦

理情

形

(15%) 

上級

交辦

及配

合市

政重

大政

策推

動執

行情

形

(20%) 

里辦

公處

文件

資料

建

立、

更新

及推

動電

子化

(10%) 

里民

對里

幹事

之觀

感及

里、

鄰長

之反

映

(10%) 

創新

事蹟

或為

民服

務事

蹟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